
北京师范大学租赁校外办公用房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学校租赁校外办公用房行为，提高公房使用效率和效益，

根据学校《公房管理办法》制订此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校外房产是指产权（含长期租用权）属于其他个人或

单位的房产。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租赁校外办公用房是指校内单位为满足教学科研和办公

需要而租赁校外房产的行为。 

第四条 各建制性二级单位应先利用本单位现有公房资源。 

现有公用房资源确实不能满足使用需要的，同时本单位具有根据相应经费管

理规定用于租房且经批准的预算，可以按需租赁校外办公用房。 

租赁校外办公用房要充分评估租赁需求、租赁期间、租赁费用和其他因租赁

产生的各类费用，本着务实、经济的原则，做好入住规划，避免租赁办公用房闲

置，保证租赁办公用房相关费用支出效益最大化。 

第五条 国有资产管理处归口负责管理租赁校外办公用房相关工作。重大（建

议 200㎡以上或年租金超过 50万元的项目）事项报学校房产领导小组讨论决定，

符合“三重一大”事项标准（年租金超过 200万元的项目）的提交学校党委常委

会讨论。 

第六条 拟租赁的单位应向国有资产管理处提交租用申请，由国有资产管理

处组织相应评审。 

第七条 申请单位在办理申请时，应携带租赁校外房屋申请表、房屋租赁说

明、项目负责人承诺书、项目预算材料、待签的租赁合同、加盖公章的出租方组

织机构代码证证明（出租方为个人的提供身份证）、租赁标的物产权证书或者证

明文件（出租方为单位的，应加盖单位公章）。 

第十条 国有资产管理处在收到用房申请后，应会同相应的业务主管部门、

财务部门和法务部门对相应材料依次进行复核。 

第十一条 申请单位应严格按照学校安全生产相关规定使用租赁房产，确保

人身财产安全，并接受学校相关部门监督检查。 

申请单位负责人在租赁房产使用期间应切实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 

第十二条 申请单位应严格按照《租赁校外房屋申请表》等的申请用途开展

工作。严禁利用租赁房产从事租赁事由以外的活动或者从事营利性活动。 

第十三条 租赁合同到期后，按照租赁合同规定处理后续事宜，但不得违反



学校有关规定；续租相应房产的，应在房屋到期前办理相关手续并在国有资产管

理处备案。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资产管理处解释，未尽事宜由资产管理处协调相关部门

协商解决。 

附件：《租赁校外房屋申请表》、《项目负责人承诺书》。 



附表一 

租赁校外房屋申请表 

流水号： 

申请单位  项目名称及编号  

合同签约人  工作证号  联系电话  

申请单位经办人  联系电话  

出租方  法定代表人  

出租方住所地  联系电话  

租赁房屋地址    

租赁办公用房原因  

拟安排入住人数  租赁面积  

是否需要装修是 

否 

装修标准          元/平米 ； 

装修预算          元 

装修经费编号 

装修经费性质 

 

租赁期限  拟入住时间  

年租金  支付租金经费编号  

单平米租金 租支付方式：半年支付 

一年支付、其他———— 
支付租金经费性质 

 

经费负责人签字： 

申请单位意见并加盖公章 

主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审核方填写 

业务主管部门意见并加盖公章 

主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财务处意见并加盖公章 

主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资产处意见并加盖公章 

主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附表二 

租赁校外房屋申请表(基金会立项) 

流水号： 

申请单位  项目名称及编号  

合同签约人  工作证号  联系电话  

申请单位经办人  联系电话  

出租方  法定代表人  

出租方住所地  联系电话  

租赁房屋地址    

租赁办公用房原因  

拟安排入住人数  租赁面积  

是否需要装修是 

否 

装修标准          元/平米 ； 

装修预算          元 

装修经费号 

装修经费性质 

 

租赁期限  拟入住时间  

年租金  支付租金经费号  

单平米租金 租支付方式：半年支付 

一年支付、其他———— 
支付租金经费性质 

 

经费负责人签字： 



申请单位意见并加盖公章 

主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审核方填写 

业务主管部门意见并加盖公章 

主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基金会意见并加盖公章 

主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资产处意见并加盖公章 

主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1、申请单位：填写申请单位的名称。 

2、项目名称及编号：填写相应科研项目的项目名称和项目编号。 

3、合同签约人：被授权签订租赁合同的校内事业编制工作人员。

申请单位经办人：申请单位着手办理申请手续的工作人员。 

4、出租方：填写出租办公房屋、场所的自然人姓名或法人单位

名称。 

5、法定代表人：出租方为法人单位的，应当填写法定代表人姓

名。 



6、出租方住所地：填写出租方的家庭住址或法人单位主要办事

机构所在地。 

7、租赁房屋地址：填写所租赁的办公场所的具体地址。 

8、租赁房屋用途：填写所租赁的房屋、场所的使用用途。 

9、房租支付方式：按照房租支付方式进行填写。 

10、财务代码、经费性质：填写所支付房租的财务代码及具体经

费性质。 

11、经费负责人：填写用于支付房租的经费科目的负责人姓名。 

 

 

 

 

 



租赁校外房屋承诺书 

 

本单位 （单位名称？）      ，因从事          活动申请租

赁        （地址还是数量？）      房屋。在租赁期间，郑重承诺

如下事项： 

一、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的

违法犯罪行为。 

二、严格遵守学校相关规定，不从事违反学校规定的行为，不从

事损害学校声誉的行为。 

三、所租房屋仅用于开展申请事由内的活动，不利用房屋从事其

他活动，不用于利用房屋从事营利性活动。 

四、保证租赁合同双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切实履行合同约定，保证账户资金足以支付房租，按合同约

定及时交纳房租、水电费等费用，不拖欠应负担的各项费用。 

六、保证上述申请填报材料真实、有效。 

 

租赁事宜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院（系）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